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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學童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年月日
	西元      年  月  日

	學童性別
	
	居住地址
	

	家庭聯絡人
	
	與學童關係
	
	聯絡電話
	

	家庭聯絡人
	
	與學童關係
	
	聯絡電話
	

	家長的期待
	◎需輔導的課業內容：
◎需輔導的行為舉止：
◎其他：


	配合事項
	家長就本課業輔導之下列事項，業已充分了解並同意簽名：
1. 永齡基金會為與您共同協助孩子成長，我們將有專員與您電話聯繫進一步安排到府家訪，協助我們更了解您的孩子，以期讓孩子在課輔期間得到更完善的照顧。
2. 課輔單位僅負責維護課輔期間學童之安全，且未能安排學童接送，家長應自行安排學童接送事宜。
3. 課輔單位保留辦理課輔課程之權利，如有下列情形時，課輔單位得停止辦理。
(1) 政府法令變更。
(2) 贊助或協力單位無法繼續辦理。
(3) 學校無法提供場地或師資嚴重不足。
(4) 其他任何主辦單位無法繼續辦理之事由。
4. 課輔單位有決定學童是否接受本課輔之權利，學童如有下列情形時，課輔單位得通知家長停止學童之課輔。
(1) 無故曠課5次。
(2) 課輔期間受學校記大過以上處分或遭警察局以涉案移送者。
5. 經課輔單位及老師考評，認為學童於課輔上課期間，確有不適當之行為或學習習慣，屢經老師勸阻不聽且有影響其他學童學習之情形。
6. 家長應與課輔單位共同配合，隨時掌握學童之學習狀況，並協助學童建立正確的學習習慣和方法，提升學童課業成就。
7. 學童參加課輔期間於課內外之學習、討論及相關活動所進行之一切攝影、錄音、錄影，家長同意永齡教育基金會得自行或授權第三人將前開影音資料，作為公益之使用。
8. 學童課輔期間是針對該學童的學習落後點進行學習扶助為主，待當日學習進度完成後，方輔助學童完成學校課業與學習進度。

	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導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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